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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正常生活》

内容概要

想说清楚洪晃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是不可能的事。她是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
继女、著名作家章含之的女儿、著名导演陈凯歌的前妻，从小笼罩在这么多“著名”的光环之下，应
该是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但她的个性却独立而反叛。十二岁独闯纽约，被称为“空降的红小兵”；
在美国名校受到系统的教育，之后回国闯荡。开网站、拍电影、办杂志，虽然是出于兴趣，但却做得
认真又投入，事情搞得红红火火，她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作风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张扬。她对艺术
有着超乎常人的鉴赏力，对自己热爱的事业执着到了疯狂的地步，凡事拿得起放得下，可上可下，可
进可退，成功出版了三个畅销的时尚期刊，终于成为了著名的出版人——在她得到这个属于她自己的
“著名”的同时，也得到了朋友和同事的一致赞赏。本书除了作者自己书写的文字外，还用大量篇幅
收集了她周围人所“揭发”的关于她的桩桩件件，点点滴滴，使这个出身名门、满嘴粗话、性格率真
、知人善用、勇于改错的性情中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通篇洋溢着洪晃独特的个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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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正常生活》

作者简介

洪晃
洪晃，1961年生于北京。12岁时被外交部送往纽约学英文。1984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瓦瑟大学。曾经
作过咨询，有色金属贸易，投资等业务。
现为出版人、出版《I LOOK世界都市》与《乐》和《SEVEN －TEEN青春一族》。曾为《三联生活周
刊》杂志撰写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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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正常生活》

书籍目录

工作
我喝的洋墨水和回国啃的一嘴泥
我不时尚行吗
小雪
我的四个小祖宗
当出版人
家庭
童年时我身边都是摩登上海女郎
纽约空降红小兵
上一代交给我的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
我妈妈的惊喜
我爸爸的魅力
我的隐私
生活
我写过的一些小东西
廖文
母狗制作 Bitch Production
写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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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正常生活》

精彩短评

1、我很喜欢她，书也写得很有意思！
2、看热闹
3、四星是给晃姐大学时代那张青涩的海边美照
4、蛮有趣的
5、不好好写就出版，就是为了捞钱么
6、太得瑟了，受不了，长得寒碜不会讨人嫌，大喊“你们不懂我有多幽默！我是名门之后啊！我现
在这么有范儿得益于我良好的家教呢！”才会让人烦，再呼应一下长相。。。无敌了
7、果然是改变世界观的厥词
8、纽约空降红小兵。原来我看的是这本。
9、午休一个小时站在书店翻完了..
10、放蕩不羈的豪放幽默的女人
11、洪晃这个人并不陌生。书里也能完全感受她的生猛。章含之的女儿虽然不是大家闺秀。是这般模
样也是值得。
12、还是蛮有意思的女性。个人觉得比陈凯歌有味道。
13、压根儿就是别人帮忙凑的数嘛，再加上以前的文字。传记就完成啦。好吧。洪晃是个聪明的女人
14、道还蛮有意思
15、喜欢洪晃！这本书估计是洪姐写着玩的，太滑头太狡猾啦。哈哈
16、非常好玩的一本书～爱屋及乌～适合沙发上看的一本书
17、认识了很多名人~
18、某些小文很有趣，但拉人凑字数，难免给人一种不悦
19、爱死了这个可爱的胖阿姨~哈哈，特别逗，再看她的微博，完全俩人，电视上书里和博客上可能
是一个类型，微博上她可能艰巨了ilook的推广形象工作，所以没敢瞎扯吧，不得不承认，知道她的确
是因为很低俗的原因——“陈凯歌前妻”，但是我永远思考的就是，一个女人一定要很优秀，才会成
为同样优秀的人的爱人，so不得不高看。这本书不是她的生活，是她的出版生活，个人觉得没有《无
目的美好生活》和《廉价哲学》好玩，穿插了太多她“一人五千字”的任务量，感觉一件事说下来，
罗生门了~比喻不太恰当，但是意思就那意思。我觉得吧，一个人得有多么的心胸宽广、见多识广、
通透练达才能获得如此洒脱真实，我十分期待着我可以成为如此之人。
20、大家都说书太水，我倒觉得从书里看到了洪晃的真性情，不依靠家世，不怕失败，不怕开始，敢
爱敢恨，永远不避讳过去以及对生活的热情。
21、2014.3 图书馆借。蛮好玩的人，人们~
22、这本书很不错，印刷精美，我很喜欢
23、书名有点哗众取宠，内容挺没劲的，是我有数基本买了没看完就扔一边的书。
24、闹着玩
25、从此书引申阅读了她妈的《跨过红红的大宅门》和他爸的《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也算有价值了吧。
26、性情中人
27、确实不太正常，正常就该跟我妈一样有我这么个女儿了...你看我妈多好，我很感激
28、挺喜欢她说的，感情是不能勉强的，不能勉强别人，也不能勉强自己，还有我也终究不能成为她
说的小女人类别，说了一些我们不感说的话，做了一些我们做不了的事，想了一些我们不曾想的想法
。
29、喜欢冯氏的朴实，真诚。。。。。。。
30、不正常就不正常 不要这么委婉

31、很欢乐呀
32、有些聪明，算不上另类的一个人，最喜欢科学幻想--“我的理想生活是这样的一天”，看了好几
遍，不禁开始描写自己的理想生活是怎样的一天又一天。
33、肯定不能与大作家相比，但她的人生还是蛮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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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正常生活》

34、额 一群捧臭脚的呢
35、喜欢有性格的鲜活的活泼的个体。不喜欢模棱两可的人和事物。所以我挺喜欢这本书和这本书的
作者的。
36、不读也罢
37、有个性的人很可爱，她能轻松做到任何她想做的事，没有遗憾，过的随性、洒脱。真好⋯
38、这个人本身应该是个有趣的好玩的人 
39、一个活出自我的女人
40、给这个无良“作家”赚了我的钱，真郁闷。找几个朋友互相吹捧就出了本书，果然是办杂志的。
我只能说讨厌这个人，这本书，这个人出的杂志，这个人所做的一切。
41、就照洪晃自己说的，这书写的真TM懒，真TM省力。
42、時代不一樣了 
43、内容不错,适合休闲阅读.能增长见识.值得收藏,推荐.
44、能够当作谈资的离经叛道，委实应当再重口味一些。否则故事讲完，除了当事人从反复标榜的叛
逆中获得了优越感，观众并未觉得伊是个有趣的人。
45、看了洪晃、章含之、洪君彦等人的回忆，唯一感觉章含之应该是个bitch。
46、认识了洪晃这人
47、她的随笔比自传可读性高很多
48、最喜欢“空降美国红小兵”的那段生活描述，中西的文化冲突和思维差异写得太好玩了，看了很
乐。
49、有智慧
50、其实，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这个女人把一切都摆在台面上说，坦诚且可爱
51、2003年8月阅读。挺好玩儿。
52、她是真个性。聪明又随性。潇洒的态度我十分欣赏。
53、这才是真正的女汉子吧
54、2015第一本书 
55、是晃的一贯风格。
56、走出大红门的名门痞女
57、痞的我很喜欢。
58、且不谈文笔。整本书基本是靠朋友七拼八凑出来的，看刘索拉聊洪晃意犹未尽之时却戛然而止。
再说洪晃，知道她是通过老妈推荐的博客，不管家境命运如何，单看她的才能与经历，也称得上是烽
火年代的果敢女子了。
59、写在美国看心理医生那段 大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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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正常生活》

精彩书评

1、母亲的名气影响了女儿的生活,还有外公,继父,第二任丈夫,每个人的名气似乎都足够吓死人了,在这
样的背景下的洪晃,过着非名门之后的生活,说实话,我不喜欢她,我欣赏像她母亲那样的名门淑女.
2、名门之后，乏善可陈，典型的甲胄子弟，落草为寇还不安生，可惜连个江湖人物都作不地道。此
书文笔极差，文风萎靡，拿出来炫耀的那些事儿也没什么牛屄的——我想起了另一本2屄书《苏丝黄
的世界》，写到一个船长追求苏丝黄不值（o，可怜的老姑娘心态），于是跑到夏威夷“和最漂亮的
妓女聊天”，并写信给苏丝黄，那意思大概是，你不是不理我么？我找其他女人，都比你漂亮，你气
不气？苏丝黄在书里不动声色的表明：我就不气，你急不急？那意思是：不许你比我更牛屄！洪晃一
样学会了这撒娇的本事，可怜一把老骨头还要献媚少女情怀，多少年的无目的美好生活，也真不易。
非正常生活、无目的美好生活，都是洪晃的“要你命三千”（——参看《国产零零漆》），要是她非
要像罗家英那样问道：“怎么样？你怕了吧？”围观的人只好无奈地回答她：“你个老神经病，早该
去死了！”
3、喜欢她的才能。喜欢她的应变能力。2004年看的这本书。里面有段写到她的父亲，一个上海人。最
后把领带扎成拖把，而且还分色扎成拖把。可以见得一个上海男人生活的精细。现在她领养了一个女
儿，一次采访中看到对她生活的记录。看到她母性的一方面，很是欢喜。：）
4、花了早上五节课的时间把这本书看完。在看这本书之前，可以说我对这个女人一点也不了解，不
知道她有如此让人显赫的家世，有如此傲人的条件。我不知道她是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我不知
道她是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继女。我不知道她是著名作家章含之的女儿。我甚至不知道她是著名导演
陈凯歌的前妻。说来，这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对她唯一的印象也只是在新浪博上排名很靠前的名次
，那时候只想，不就是某个名人效应么。现在想来，那可不只是名人效应那么简单而已。一直以来对
这种类似于传记的书比较感兴趣，了解一个人，认识一个人，进而爱上一个人。我喜欢这个坚强，独
立，反叛的女人。办杂志，弄网站，拍电影，她可以做到面面兼顾。可以不受任何羁绊，做自己认为
对的事情。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像她这样。虽然家族给了她永远也不会泯灭的荣耀，可是，她并不骄傲
。她不漂亮，她满口粗话，那又怎样呢？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就是这样一个“名门痞女”，她渐渐的
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不再是那个闪耀“光环”下的附属品。这样的人，很难让人忽略，很难让人不喜
欢上。我想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吧。
5、在图书馆偶尔发现这本书,一口气花了大半个下午将他搞定了.晚饭靠吃泡面搞定的.好向往洪晃们这
样的生活,希望有他们这样的朋友在身边,每天谈天说地,不用为生计奔波劳累,有杂志读,有报纸看,还有
电影可以欣赏.
6、认识洪晃是从她在旅游卫视主持的一个3人访谈节目，话题是比较尖端的，说得内容也很OPEN，
当初对这个胖妞印象很深，黑边眼镜＋大红色衣服，后面知道了她的一些故事（前夫陈凯歌，有关消
费男人的文章），也就慢慢开始关注她了，主要还是对她在国外的生活经历感兴趣，当然她家的故事
也是很有意思的，直到上个月买了这本书，对她进行了彻底的认识。说真的，对于一个同样在国外生
活过的人是很喜欢她的性格和LIFE STYLE，所以这里不敢说是力荐给人人，但要推荐给一些朋友。
7、自娱着、炫耀着、戏谑着、痞着、赖着、耍着，洪晃就这样轻轻松松拿下了海南出版社的版税。
这是中国当下社会的现象之一，所有拥有一点儿什么的人都急着赶着把拥有的这一点儿拿到街上卖：
影视明星卖皮囊、卖隐私；主持人卖矫情、卖廉价的“艺术人生”；洪晃这类人卖血统、卖既正常又
非正常获得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从另一面来看，这也说明我们的读者是多么的饥渴，或者说这个
社会是多少的饥渴。可劲儿造吧！
8、最初知道她是因其陈凯歌前妻的身份之后偶然看了她主持旅游卫视《亮话》一身中式长袍完全不
加修饰的形象与其高干出身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加上她极其直率的谈话风格顿生好感凑巧上周去图书
馆看到这本书虽然书已然不能与装帧精美的现代书籍媲美对她的好奇心还是促使书随我回家了花了一
天半阅毕感觉她中文好象有些乱不过那种“红门痞女”的形象跃然纸上可能网状思维下产生的文字就
是如此吧倒是因此书喜欢上她的美人母亲啦真是文如其人啊已至暮年的老人还能如此优雅美丽文字也
如其气质那般清新幽静另外看到[小雪]那个篇幅感慨万千啊曾经那么赏识的好朋友，好搭档，好部下
究竟是因何走向另一个极端------犹如仇人般揭人伤疤呢？更加让我坚信 同事不可能成为朋友，保持
距离是最明智的选择！也许原本这世界上任何的感情都是经受不住考验的吧！虽然悲观可很现实！随
着年龄的增长真的要学会孤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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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正常生活》

9、有兴趣看这本书的人,无非是想了解高干子弟是如何过日子的.安排个名额,去了美国.开始了小小留
学生的生涯.无非是个含着金钥匙的小孩,随心所欲的活着.不买任何人的帐活着.
10、洪晃骄傲、自信、洒脱女人中的佼佼者，最初说到她只有一句话“高干子弟”现在的她独立、个
性张扬、聪慧让人佩服、社交名媛⋯⋯都说她最不好评论，就书而言你可以了解到，生活黑暗面同样
你也可以了解到沸腾的生命。
11、读洪晃不是一个偶然，尽管我确实是因为在穿城而过的地铁上无聊，想找个轻松的读物打发时间
，才读了它的。但早几年，看到她那张大脸在宁瀛导演的电影里狰狞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吃相儿，
我就觉着这个女人不简单。到后来竟在姜文的《一步之遥》里兴奋地发现了一个女皇帝，我已经看她
颇为顺眼，甚至愿意为她鼓掌了。不过，在书中文字的表述里，她可是颇不享受拍电影的。她的朋友
一致认为，这只圆圆的大鼻头才是洪晃灵气的所在。吹胡子瞪眼之间，一张一弛，皆是才气。一旦化
了妆，照大众审美的标准用阴影和高光化成了拥有细长鼻梁的大美女，立马成了木偶人，连说笑都不
会了。变漂亮，居然还有人不答应，实在是种超规格的“礼遇”。这是说，她洪晃有本事照自己真实
的样子活出活色生香、活出生动可爱、活出尊重赞美。不论时尚怎么样，她的美是因为她是她自己。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办着一本教人怎么捯饬、怎么消费的杂志，还办得头头是道。一面卖着广告，
一面跟读者掏心掏肺，主张时尚并不肤浅，而且绝对不只是衣服和吃喝玩乐——时尚代表了每个人的
生活态度。几经波折，兜兜转转，她到底把一个实用主义的女性刊物衬上了理想主义的底色。由此，
她可以不必再回答文化人干吗要看一本时尚杂志的问题。不把人当傻子，是她对人、对生活美学的基
本尊重。然而在书名中，洪晃却把自己的生活定义为“非正常”的。其潜在的话语对象大约是“外人
”——局外人。她说她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坐在大奔里痛哭（这可不是“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云
云可以相提并论的），不为别的，只为了自己还这么年轻就富足得没有追求了，生活实在太没有意思
了。这样的日子，普通人无法想象，难以企及，自然觉得很不正常。可对她自己来说，章士钊的外孙
女、章含之的女儿、乔冠华的继女，并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相反，这就是出身，这份得天独厚的环
境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再没有比这更“正常”了。而真正意义上的“不正常”，恰恰是她从史家胡
同51号走出之来后，才慢慢习得的。如果说，从年少时作为红小兵空降到美国当小留学生，到回国做
插班生念英文，乃至再度到美国名校读大学，都是家人为了女儿前途着想一手安排好的；那么做杂志
、做出版人的这条陌生而艰辛的道路，恰恰是洪晃自个儿拍板儿决定的。正如她对自己求学生涯最大
收获的总结：“教育的价值是被教育的人能够问‘为什么’，能够独立地找到答案，能够有自己的观
点。”这精神大概不是天生的，或者说，是生下就有而又被遮蔽了，需要你打仗一样把它夺回来。正
是因为这等敢说敢做的性格，不多久坊间就给了她一个“名门痞女”的绰号。且不论她喜欢与否，我
猜她对后半截儿要比前半截儿得意些。现在流行一句话，叫“不忘初心”，恐怕是因为太多人为了生
存、生活拼尽全力，跑着跑着把心落在了身子后面。这样的话不好说，文章也不好写，一说一写就有
股鸡汤味儿，读着总得撇撇嘴。但洪晃似乎得了真传，嬉笑怒骂间就把意思“晃”出来了。她不但大
胆自嘲，还请朋友们每人认领5000字，骂也行。于是，洪晃立体了。无论是认同的、不认同的，追捧
的、爆料的，哪怕是深刻的误解、片面的误读，也被接纳其中，成为不可删去的一个支点。在我们的
生命中，这样的支点又有多少呢？或许我们终其一生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删去这样的支点，粉饰
出一张平静、安稳、美丽的脸！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中总是回想起这样一些镜头：从《北京人在
纽约》里涂着烈焰红唇学喝酒抽烟的宁宁，到《心花路放》里染发纹身无处释放荷尔蒙的“杀马特”
周丽娟，青春的躁动似乎总是怂恿人们伪装。青涩的时候装成熟，等心苍凉了再去装纯。真是够累的
。现在想想，洪晃真是给起了个好名字。晃：日光。大太阳底下呢，不遮不掩，光明磊落。我们也该
给自己起个好名字。毕竟，生活就像一场日光浴，老防晒怎么行？冯唐有首诗叫《致女儿书》：“煲
汤比写诗重要/自己的手艺比男人重要/头发和胸和腰和屁股比脸蛋重要/内心强大到混蛋比什么都重要
”——我不知道洪晃是否恰巧读过，可我觉得她做得比谁都好。
12、晃是个幸运但并不幸福的女人（对我个人来说），她虽然很讨厌那些具有3F的主编，但是在她身
上都找了，所谓的fun,fearless, female, 就是250，混不吝，骚（她自己的那种风格）。
13、洪晃也好,章含之前辈也好,其实有一点是共通的:真性情.洪晃本人的生活我没有资格去评论,毕竟各
人经历不同,做出的选择必然不同,然而这种真,再加上她独特的经历,让我觉得这是一本值得用欣赏眼光
去尝试了解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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